
达州市达川区行政审批局文件

达川审批〔2023 〕36 号

各股室、各下属事业单位

达州市达川区行政审批局

关于推行工程建设项目“清单制+告知

承诺制”审批制度改革(试行)的通知

：

— 1

为进一步优化住建领域营商环境，提升工程建设项

目审批效率，贯彻落实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达州市工程建设项目 “ 清单制+告知承诺制” 审批改

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(达市府办发〔2023〕7 号)

《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达川区

工程建设项目“清单制+告知承诺制”审批改革试点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 (达川府办〔2023 〕 38号)等文件精神，

—



结合我区建设工程实际，决定对我区部分工程项目审批

实行告知承诺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试行范围

以下情形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审批，按照原法定审批

程序办理

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、装修装饰和与其配

套的线路、管道、设备的安装，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，试行告知承诺制审批。

：

1.未取得施工许可已擅自开工建设的建筑工程项目；

2.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、施工或监理单位有失信

行为，列入黑名单的。

二、项目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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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社会投资小型仓库、厂房等工业类工程项目：

实行投资备案管理，总建筑面积不大于5000平方米、高

度不大于24米，地下室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米，需办理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新建、改扩建功能单一、技术要

求简单的小型仓库、厂房等工业建筑工程。

(二 ) 带方案出让土地和小型标准化工程项目：带

方案出让土地(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

米)以及总投资1000万以下的采用标准化方案设计、对

城市风貌影响较小的建筑工程和小型服务设施等。

(三)既有建筑改造工程项目(地下空间开发项目

和特殊建设工程除外):不增加建筑面积、不改变使用

—



涉及化学或生物实验室、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、危

险品、消防特殊建设工程和人员密集场所、国家安全事

项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、环境敏感

区、 洪患区、永久保护生态区、风貌保护、历史文化街

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项目除外

性质、不发生重大结构改变的既有建筑改造工程，包括

既有建筑加装电梯、小区管网改造、装饰装修等。

。

三、承诺事项

告知承诺事项原则上适用于对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

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

批事项。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事项分为两类，

分别为可实行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和可实行材

料告知承诺制(要件承诺)的审批事项。各审批股室结

合审批实际，选择其中1类制定告知承诺的方式，在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上实现告知承诺。

可实行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是指建设单位在

提出告知承诺申请时，通过提交提出告知承诺时必须

可实行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是指建设单位通

过填报该审批事项的告知承诺书及提交有关申报材料，

对所申请的事项作出承诺后，由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

门于规定的审批时限内直接作出审批决定，并落实事中

事后监管责任。
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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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改革措

监管”的原则，落实监管责任，应当明确监管职责，健全

审管衔接机制。对项目业主承诺的时限、内容、标准等

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督促。对违背承诺或虚假承诺的

， 或有其他违反工程建设法定监管规定的，报请监管

机构依法督促项目业主整改，监管机构对存在重大质量

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逾期

不整改或整改后达不到要求的，依法撤销行政许可，并

将建设单位及法定代表人记入诚信黑名单和重点监管对

象，该单位(企业)3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审批。

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时，项目审批已流转至下一环节

的，应在撤销决定当日告知下一环节行政审批部门，中

止审批行为；下一环节已 完成审批的，亦应据此予以撤

销该行政审批决定。
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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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试行承诺即开工。社会投资小型仓库、厂房

等工业类工程项目在取得用地批准手续、工程规划许可

证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，确定施工单位后， 即可

申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(对场地施工条件、满足施工

需要的资金安排及 技术资料、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

体措施等实行材料告知承诺), 审批部门按照告知承诺

管理直接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(二 )调整许可范畴。工程投资额100万以下(含

100 万元)或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下(含500平方米)

—



场秩序治理

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，可以不办理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证。

(三)优化备案措施。限额以上的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项目，不再单独办理建设工程安全措施备案、建

设工程质量监督备案，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并联办理，内

部流转。申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，涉及建设工程安

全措施备案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备案实行告知承诺，上

传承诺书即可。

(四)优化白蚁服务。 白蚁防治合同无需到相关部

门实施备案，建设单位与白蚁防治机构签订合同，防治

机构按合同约定和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施工并出具白蚁

防治证明，由辖区白蚁防治管理部门强化监管。

(五)简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程序。符合《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项目 目录》范畴的建设项目，其

减免部分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可实施告知承诺制办理

相关建设手续，同步推进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

程序。

(六)改进监管方式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模式，加强信用监管，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

构建“一处失信、处处受制”的市场环境。强化社会监督

，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筑市

。

六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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